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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住建发〔2018〕6 号 

 ★ 

 

 

市各房地产经纪机构： 

为加强我市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行

为，保障房地产经纪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主席令第 72号）、

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8号）、《南通市关于进一

步规范房地产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》（通房发

〔2017〕73号）和《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

稳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海政发〔2017〕29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开展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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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备案对象及时限 

凡在我市范围内依法设立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的机构（含分

支机构，下同），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日内，到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备案。 

已取得营业执照并开展经营的房地产经纪机构，自本通知发

布之日起 30 日内，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补办申请备案手续。 

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备案手续，取得备案证明后方可执业。 

二、备案部门 

海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范围内的房地产经纪机

构备案。具体承办科室为房地产业科。 

三、备案条件 

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取得营业执照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应有房地产经纪

服务的内容；营业执照需登记年报）。 

（二）合法固定经营场所（拥有房屋所有权证或合法的房屋

租赁协议等）。 

（三）个体至少具有一名经注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

纪人协理从业资格证书》的房地产经纪人协理；公司至少具有一

名经注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证书》的房地

产经纪人和四名经注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协理从业

资格证书》的房地产经纪人协理，且房地产经纪人需在中国房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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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经纪信用档案系统中备案。所有房地产经纪人及协理必须注册

在该机构名下。 

（四）过渡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地产经纪机构应组织营

销人员参加我市住建和人社部门组织的房地产经纪人员岗前培

训和营销上岗专业培训。《海门市房地产经纪人员岗前培训结业

证书》可列入备案材料。 

（五）依规定需要具备的其他条件。 

四、备案材料 

房地产经纪机构申报备案需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海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申请表、情况表； 

（二）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（出示原件，

提供复印件）； 

（三）固定服务场所证明。指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等（出

示原件，提供复印件）； 

（四）房地产经纪人员职业资格证书、劳动合同（公司）、

社保证明（公司）、居民身份证（出示原件，提供复印件）；房

地产经纪专业人员从业确认单； 

（五）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服务规范承诺书； 

（六）依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外地房地产经纪机构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，除应提交上述规

定材料外，还应该提供总公司的经纪机构备案证书及同意设立分

支机构的委托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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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案审批期限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业科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

内作出是否准予备案的决定。准予备案的，应向房地产经纪机构

颁发备案证明并向社会公布。 

六、备案证明有效期 

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明自颁发之日起有效，有效期为一

年。 

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在备案证明有效期届满前 30日内向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业科申请延期备案。 

房地产经纪机构名称、营业场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发

生变化的，应自变更之日起 30日内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

产业科办理备案变更。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终止的，应

自终止之日起 30日内，办理注销手续。 

变更及延续备案条件和提交资料，同第三、第四条。 

七、房地产经纪人员 

本通知所称房地产经纪是指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

人员为促成房地产交易，向委托人提供房地产居间、代理等服务

并收取佣金的行为。房地产经纪人员包括房地产执业经纪人、房

地产经纪人协理。人员的初始登记、延续及注销登录中国房地产

经纪人网站 http://www.agents.org.cn/办理。过渡期内可参加

市住建和人社部门将组织的房地产经纪人员岗前培训，考试合格

后发放证书。 

http://www.agents.org.cn/办理。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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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明服务场所公示内容 

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将营业执照、房地产

经纪机构备案证明，房地产经纪人员信息，服务项目、内容、标

准，业务流程，收费项目、依据、交易资金监管方式等实施对外

公示。 

九、备案房地产经纪机构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及时将已备案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名

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（执行合伙人）或者负责人、注册资本、

房地产经纪人员等相关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布。 

十、建立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档案管理制度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建立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档案管

理制度，引导组建市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，鼓励房地产经纪机

构加入市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，支持市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

开展经纪机构诚信建设等工作。 

十一、严肃查处房地产经纪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以下房地产经纪机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

予以严肃查处： 

对按规定办理了备案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视情给予警

示、约谈、通报、列入失信名单、暂停或取消房地产开发项目的

网签资格以及行政处罚。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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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按规定办理备案而从业的房地产经纪机构，将责令限期

整改。对限期不整改的，将暂停、直至取消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网

签资格，并按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涉嫌犯罪的，将直接移交司法

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 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暂定过渡期一年。 

 

附件： 

1. 海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备案申请相关表格 

2. 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服务规范承诺书 

 

 

 

 

海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